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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开展全省党校系统

优秀调研成果评奖的通知

全省党校系统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推动全省党校系统科研工作向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、为党委政府决策服务转型，经研究决定，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“浙江省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研究中心”、浙江省党校系统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将组织开展全省党校系统优秀调研成果评选活动。相关要求如下：

1、调研成果选题范围要求聚焦于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深入实施‘两创’总战略”的主题，选取各市、县（区）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有创新意义的举措和成功经验，将党委政府关注的、社会关心的问题作为重点。

2、去年已参评过的调研成果和今年提交理论研讨会的成果，不能参加此次优秀调研成果的评选活动。调研方法、报告形式要规范，数据来源要可靠。
3、请市委党校科研处、县（市、区）党校相关领导认真组织此次评选并统一报送。中心将分省市组和县市区组分别评选优秀成果，评选出的优秀成果将正式出版。
4、参评的调研成果请于2008年11月21日前上报。调研报告一式5份用A4纸打印，其中1份标署作者姓名、单位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，其余4份不署名，并同时递交电子版及本单位调研报告汇总清单电子版。

5、联系方式：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1000号，浙江省委党校科研处，邮编：311121。联系人：许爱华。联系电话：0571-89085060；电子邮箱：zjhzxuah@126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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